
青海省能源局关于推动“十四五”光热

发电项目规模化发展的通知

各市州发展改革委(能源局)、自然资源主管部门、林业和草原主管部

门，省电力公司、各能源企业:

为加快我省“十四五”光热发电项目建设，更好发挥光热发电项

目在能源保供增供和电力系统灵活调峰方面的作用，助力加快打造国

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，根据国家能源局综合司《关于推动光热发电规

模化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》(国能综通新能〔2023〕28 号)，特制定

本通知。

一、强化规划引领。省级能源主管部门统筹全省光热规划管理，

组织市州开展光热发电资源普查，兼顾资源条件、电力供需、技术特

点、用水条件、生态保护、要素保障等因素，做好可再生能源规划等

专项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的衔接，优化光热发电项目空间布局，在符

合“三区三线”等国土空间规划管控要求的前提下，将项目用地布局

及规模统筹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及“一张图”。



二、开展竞争配置。结合“十四五”电力需求，以光热配比、镜

储配置、调峰调频、技术性能、光热业绩(含建设履约情况)等为主要

条件，竞争性配置光热一体化项目(指光热与光伏、风电等新能源的

一体化项目)。原则上参与竞争配置项目新能源与光热比例最高为 6∶

1(科学安排新能源建设时序)，鼓励每 10万千瓦电站的镜场面积不少

于 80万平方米，日储能时长 6 小时以上(年时长最低为 2190 小时)，

技术水平要求不得低于国家组织的示范项目。

三、加强要素保障。依据国土空间规划和“三区三线”等国土空

间规划管控要求，联合开展选址选线，对于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

管制要求的光热一体化项目，实行优化工作机制、不断提高审查效率

等服务举措。项目用地参照《自然资源部办公厅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

办公室 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支持光伏发电产业发展规范用地管

理有关工作的通知》(自然资办发〔2023〕12 号)及青海省实施细则

执行。

四、加大电价支持。纳入 2021 年、2022 年全省新能源开发建设

方案且按期建成的本地消纳项目，光热上网电价按照煤电基准电价执

行。2023 至 2025 年，通过竞争性配置取得的光热一体化项目均参与

市场化交易，光热上网电价参照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深化燃

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的通知》(发改价格〔2021〕1439 号)执

行，绿电优先参与青海省各类电力市场，具体按照市场交易规则完成。



五、鼓励参与市场。光热一体化项目可不配套其他调节能力设施。

光热项目应单独结算、单独计量，鼓励按照青海省、西北区域电力辅

助服务市场运营规则或西北区域“两个细则”参与电力辅助服务获得

相应收益。

六、加强项目管理。光热一体化项目可作为整体统一办理核准(备

案)手续。2023 年至 2025 年，竞争配置的光热一体化项目中光热部

分自取得开发权之日起，应在 6 个月内完成备案和各项前期工作，12

个月内完成投资决策和主体开工建设，30个月内应具备全容量投产

条件;12个月内未开展镜厂场平施工且未完成主体工程第一方混凝土

浇筑的，取消建设资格，自取消之日起项目业主 1年内不得参与省内

同类新能源开发;光热项目入库投资、工程进度达到 75%，配套新能

源项目方可申请并网;光热项目延期建成的，转为平价项目(电价

0.2277 元/千瓦时);日储能时长未达到中标承诺的，整改期间上网电

价按平价执行。因上述原因造成的损失，责任由投资业主自行承担。

七、科学调度运营。充分发挥光热项目优良的基荷电源作用与辅

助服务特性，光热电站按照电源并网要求接入 AGC 系统，接收调度指

令实时调节，早晚高峰具备满发顶峰能力，其余时段优先保障在线运

行，尽量降低机组启停次数。光热参与市场化交易时，在光热发挥顶

峰、调峰等调节作用的基础上，按照绿电优先的原则进行科学调度。



鼓励配置天然气熔盐加热炉、大功率电制热设备。通过大功率电制热

设备使用自发电量加热熔盐时，不收取过网费和容量费。

八、发挥生态效益。光热发电项目建设企业承担其控制范围内林

地草原生态保护修复的主体责任，在满足工程消防政策要求的基础上，

对于适宜种植林草植被的区域，将种植林草植被资金纳入项目建设成

本，与建设项目同步完成相关保护措施;对于建设范围不适宜种植林

草植被的沙漠、戈壁、荒漠等区域，应加强工程固沙等防沙治沙措施，

并将相应治理资金纳入项目建设成本，由当地县级林草主管部门做好

技术指导和检查验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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